
维 京 游轮 机票 预 订服 务  

为了让更多的维京游轮贵宾们可以享受到“一站式”的旅行解决

方案，我们特为有需要的贵宾们提供机票预订服务，并请贵宾

们查阅以下方案表，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  

 

 

“2024 年维京航旅特惠机票”优惠延至 2023 年 11 月 11 日 23:59 之前付款有效 

 

温馨提醒：建议有年老或幼小乘客同行，或对航班安排有特殊需要或指定要求的客人选择购买实时机

票。 

 

 

 

 



维京特惠机票预订服务条款和条件（“特惠机票”，为固定价格经济舱或商务舱机票） 

1. 我们向旅客提供固定价格的经济舱往返机票的预订服务，上述固定价格已含税但不包括额外费

用。 

2. 我们为您预订的航班设计适合您通过我们预订的维京行程(”维京行程”)，让您可在您的维京行程

开始当日抵达并在您的维京行程结束当天出发。我们将根据您的维京行程所在地为您选择合适的

到达和出发机场，并赠送抵达和出发时行李搬运服务。 

3. 我们可在中国 4 个门户城市提供航班：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您的出发城市与返回城市必须

一致）。这些门户城市可能因多种原因(如我们的航司供应商或他们的航班发生变化)而不时变

更，如有变更，我们将在官网上及时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4. 特惠机票一般为非直飞航班，若出发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转机次数一般不会超过一

次；若出发城市为其他城市，转机次数可能会有两次。 

5. 您将不晚于出发前 90 天收到航班的详细信息。若您在出发前 90 天之内预订的，通常情况下您

将在全额付款并正式签订预订合同后的 10 个工作日之内收到您航班的详细信息。 

6. 上述限量优惠价格售完即止且基于先到先得的原则提供。该报价可随时撤回。 

7. 维京机票预订服务(以下简称“维京航旅”)的报价仅在您同时预订[维京游轮网站 vikingcruises.cn]所

推广的于 2023 年与 2024 年启航的维京内河游轮旅行产品时才有效。 

8. 维京航旅的机票预订及支付需要与维京内河游轮航线的预订与支付同时进行。如我们已收到您支

付的客舱价款，则您将无法再增加维京航旅的预订。 

9. 如果您或您订单中的其他成员取消了他们预订的维京行程，变更维京行程或将其维京行程船票转

让给其他人员，则其关联的维京航旅特惠机票需一并被取消且无退款。 

10. 维京航旅的机票不可兑换现金，不可转让且不可兑换游轮旅行产品的积分。 



11. 维京航旅的机票通常在出发前 30 天内无法购买。如果您将在预订之日起 30 天内出发，请与您

的旅行社联系具体方案。 

12. 同舱乘客或带儿童的乘客将会被安排在同一航班。通常情况下同行的乘客将搭乘同一航班（但我

们无法保证）。 

13. 维京航旅的航班计划于您的维京行程开始当日抵达并在您的维京行程结束当天出发。我们锁定的

到达欧洲及从欧洲出发的时段为当地时间上午 9 点至下午 6 点之间，但无法对此予以保证，预计

到达欧洲及从欧洲出发时段也可能为上午 7 点至下午 10 点间。 

14. 若航班需转机的，转机时间将由航空公司决定，但通常不会超过 6 个小时，最长的转机时长也不

超过 8 个小时。 

15. 我们将从维京游轮的优选航空公司中挑选合适的航空公司及航班，如阿联酋航空公司、阿提哈德

航空公司、奥地利航空公司、北欧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芬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汉

莎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卡塔尔航空公司、瑞士航空公司、泰国航空公司、土耳其航空

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吉祥航空

公司。我们保留使用其他航空公司和代码共享航班的权利。 

16. 我们保留在每个门户城市选择航空公司、航线和城市机场的权利，并可能使用各特定航空公司指

定的锁定区域，因此并非所有航班和航线均可供使用。 

17. 航班时间表将于出发前至少 30 天提供。您的维京航旅机票不得退款且不可更改。 

18. 我们仅作为航空公司的预订代理。航空公司的条款和条件将全部适用。航空公司的航班表如有更

改，恕不另行通知，我们对由于航班时间变更而可能产生的任何额外费用和/或修改不承担任何

责任。我们将支付政府费用和税费，空中燃油附加费，因此上述费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退还给

您。 



19. 请您直接与指定的航空公司联系，以确认并在必要时支付座位分配费、升舱费 （若适用）、行

李费、特别餐费，同时请再次确认您的航班、登机手续和随身携带的行李限制。任何额外费用，

包括购买的可选服务的费用或取消/重新预订的罚款需由游客自行承担。 

20. 如因航班延误或取消或航空公司或其他方的任何行为、疏忽或违约导致旅行计划变更的，以及其

他不在我们控制范围内的原因所导致的行程变更，我们将尽力协助旅客与相关方协调解决方案，

但任何法律责任都不由我们承担。 

21. 如因航空公司原因导致您的航班延误或取消，就此产生的任何索赔或款项将不由我们承担，我们

建议您直接联系相关方或您的保险公司协助办理。 

22. 如果您取消您的机票，我们将不承担任何责任且不会退还任何款项。您需在取消所安排航班一条

或多条航线之前与您的航空公司或旅行社进行确认，因上述航线的取消可能会导致整个航班行程

被取消。 

23. 预订特惠机票的旅客需在完成付款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提交您的旅客信息（如护照姓名、出生年月

日及护照号），若在规定时间内未收到旅客信息，我们将取消特惠机票的预订并退还机票费用。

若旅客无法提供有效护照，特惠机票的费用也将相应退还。 

24. 航空公司尚未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完全恢复，受此影响我们无法保证有效采购机票。如果我们采购

维京机票的成本大幅增加，我们保留(且您也明确同意)收取附加费用的权利。具体而言，如果在

签署您的维京行程的合同(包括维京机票的预订)之后，并在我们告知您航班详细信息之前，我们

的成本超过每张机票 15000 元人民币，我们可以评估并向您收取附加费用。如果我们执行本条

款，我们将为您提供以下选择：（1）您可以支付相当于我们的购买成本超过 15000 元人民币的

金额的补贴；（2）您可以要求我们退还您为预订维京机票支付的金额，并协助您购买自己的机

票；或者（3）您可以取消您维京行程的预订，我们将全额退还您为您的维京行程已支付的所有

款项。为免生疑问，前述第（3）项中的退款是指退还您已经就您的维京行程(包括与您同行的客



人)所支付的所有款项，包括全额客舱退款和维京机票的退款。如您做出前述第（3）项选择，我

们完成退款后将不再作进一步补偿。 

25. 维京机票预订服务条款由本《维京机票预订服务条款》、《维京机票预订服务内容》、与维京航

旅相关的网络页面信息组成，各组成部分均具有法律效力，与本维京机票预订服务条款有冲突的

以本条款为准。 

26. 维京机票预订服务由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司上海维京旅行社分公司提供。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司

上海维京旅行社分公司是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司的于中国成立的注册分公司。 

 


